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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105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宁波共创联盈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创联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Silverac Stella 

(Cayman) Limited（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与本

次重组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签署了《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共创联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 Silverac Stella (Cayman) 

Limited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书（三）》和《宁波江丰电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共创联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姚力军先生关于Silverac 

Stella (Cayman) Limited 之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书》。 

现就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本次继续推进的重组方案，与之前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相比，调整的具体情况为： 

方案要点 调整前 调整后 

交易方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未调整 

交易对方 
宁波共创联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共创联盈”） 
未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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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 
Silverac Stella （Cayman） Limited

的 100%股权 
未调整 

审计基准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值 160,288.01 万元 146,094.52 万元 

交易作价 160,288.01 万元 146,094.52 万元 

发行价格 34.51 元/股 未调整 

发行股份数量 36,884,384 股 32,771,521 股 

业绩承诺 

如标的资产在 2020 年度内完成交割

的，标的公司在 2020 年度、2021 年

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各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167.41

千美元、6,079.50 千美元、21,477.22

千美元和 25,486.26 千美元；如标的

资产在 2021 年度内完成交割的，标

的公司在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各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 6,079.50 千美元、

21,477.22 千美元、25,486.26 千美元

和 27,293.56 千美元 

如标的资产在 2020 年度内完成交割

的，标的公司在 2020 年度、2021 年

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各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067.21

千美元、6,001.79 千美元、21,131.14

千美元和 24,824.87 千美元；如标的

资产在 2021 年度内完成交割的，标

的公司在 2021 年度、2022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各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 6,001.79 千美元、

21,131.14千美元和 24,824.87 千美元

和 26,464.30 千美元 

配套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 未调整 

二、本次重组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

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

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9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

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中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

进行了明确： 

（一）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

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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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方

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

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

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

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

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二）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重

新履行相关程序。 

公司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主要系针对标的资产预测净利润数及业绩补偿安排的

调整，交易标的作价的调整，本次交易作价调整不超过标的资产原交易作价的 20%，

不涉及交易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调整，本次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

整，且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因此，本次重组方

案调整无需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重组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2020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关

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安排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对本次方案进行调

整。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审议事项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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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3 日 


